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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CB(2)2147/07-08(01)號文件  

 

 

二零 零八年六月十日  

討論文件  

 

 
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簽 發 酒 牌 工 作 檢 討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就 規 管 多 層 大 廈 內 售 賣 酒 類 飲 品 的

處 所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， 並 載 述 就 進 一 步 改 善 現 行 簽 發 酒 牌 的 安 排 以

方 便 業 界 營 商 的 建 議 。  

 
背 景  

 

2. 目 前 ， 任 何 人 如 有 意 在 任 何 處 所 售 賣 酒 類 以 供 在 該 處 所 飲

用 ， 必 須 在 經 營 有 關 業 務 前 向 酒 牌 局 申 領 酒 牌 或 會 社 酒 牌 。 酒 牌

局 是 根 據 《 應 課 稅 品 (酒 類 )規 例 》 (第 1 0 9 章 附 屬 法 例 B )成 立 的 獨

立 法 定 機 構 ， 負 責 審 批 酒 牌 申 請 。 在 審 批 酒 牌 申 請 時 ， 酒 牌 局 考

慮 的 因 素 包 括 ( i )申 請 人 是 否 持 有 該 牌 照 的 適 當 人 選； ( i i )該 處 所 是

否 適 合 用 作 售 賣 酒 類 的 地 方 ； 以 及 ( i i i )批 出 牌 照 是 否 違 反 公 眾 利

益 。 酒 牌 局 一 貫 的 做 法 是 ， 就 酒 牌 而 言 ， 申 領 有 關 牌 照 的 食 物 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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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所 必 須 先 領 得 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發 出 的 正 式 或 暫 准 食

肆 牌 照 ， 酒 牌 方 會 獲 簽 發 ； 而 就 會 社 酒 牌 而 言 ， 申 領 有 關 牌 照 的

會 所 必 須 先 領 得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 合 格 證 明 書 ， 酒 牌 方 會 獲

簽 發 。  

  

3. 食 環 署 為 酒 牌 局 提 供 秘 書 處 服 務。食 環 署 接 獲 酒 牌 申 請 後 ，

會 徵 詢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和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徵 詢 社 區 的 意

見 。 同 時 ， 食 環 署 亦 會 要 求 申 請 人 在 報 章 刋 登 啟 事 以 告 知 公 眾 人

士 。 如 酒 牌 局 認 為 該 酒 牌 申 請 符 合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 的 條 件 ， 及 沒

有 收 到 反 對 意 見 或 負 面 評 語 ， 該 酒 牌 申 請 便 會 獲 得 批 准 。 如 酒 牌

局 接 獲 反 對 意 見 或 負 面 評 語 ， 申 請 個 案 會 由 酒 牌 局 按 既 定 程 序 ，

在 公 開 聆 訊 或 閉 門 會 議 中 審 理 。 申 請 人 和 反 對 者 會 獲 邀 出 席 公 開

聆 訊 ， 向 酒 牌 局 直 接 申 述 。 如 反 對 者 表 示 不 願 表 露 身 分 或 不 會 出

席 公 開 聆 訊 ， 申 請 個 案 便 會 在 閉 門 會 議 中 審 理 。 在 審 批 酒 牌 申 請

時 ， 酒 牌 局 會 採 取 公 平 及 不 偏 不 倚 的 原 則 ， 充 分 考 慮 區 內 居 民 及

執 法 機 關 的 意 見 。  

 

4. 截 至 二 零 零 八 年 四 月 三 十 日，酒 牌 數 目 為 4  8 4 6 個，會 社 酒

牌 數 目 則 為 4 6 0 個 。    

 
樓 上 酒 吧  

 

5. 近 年 ， 業 務 模 式 的 轉 變 令 樓 上 酒 吧
1
的 數 目 有 所 增 加 。 現 時

本 港 有 超 過 3 4 0 個 這 類 領 有 酒 牌 的 處 所 ， 其 中 逾 半 數 位 於 灣 仔 。

一 些 區 議 會 和 區 內 居 民 關 注 到 樓 上 酒 吧 數 目 上 升 可 能 帶 來 的 各 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就本文件而言， “樓上酒吧 ”指位於原來設計是用作辦公室的多層大廈內，

主要用以售賣酒類以供在處所內飲用的持牌處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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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題 ， 包 括 過 度 擁 擠 、 火 警 危 險 、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、 噪 音 ， 以 及 治

安 問 題 等 。  

 

6. 政 府 已 採 取 下 列 措 施 ， 處 理 上 述 關 注 事 項 。    

 

過 度 擁 擠  

 

7. 正 如 上 文 第 2 段 所 述，申 領 酒 牌 的 先 決 條 件 是 領 有 由 食 環 署

發 出 的 正 式 或 暫 准 食 肆 牌 照 或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 合 格 證 明

書 。 在 評 估 食 肆 牌 照 的 申 請 時 ， 屋 宇 署 會 就 有 關 處 所 的 逃 生 途 徑

是 否 足 夠 、 抗 火 結 構 和 樓 宇 結 構 安 全 ， 向 食 環 署 提 供 意 見 。 屋 宇

署 會 按 照 處 所 的 預 定 人 數 ／ 可 容 納 人 數 ( 亦 即 處 所 內 通 常 預 計 的

人 數 )， 評 估 逃 生 途 徑 是 否 足 夠 ， 而 上 述 預 定 人 數 ／ 可 容 納 人 數 是

根 據 《 1 9 9 6 年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(《 守 則 》 )計 算 出 來 的 。

至 於 領 有 合 格 證 明 書 的 處 所 ， 會 社 可 容 納 的 總 人 數 由 民 政 事 務 總

署 根 據 上 述 《 守 則 》 和 其 他 相 關 因 素 評 定 。 因 應 警 方 的 建 議 ， 酒

牌 局 在 就 處 所 可 容 納 的 總 人 數 上 限 徵 詢 屋 宇 署 的 意 見 後 ， 如 認 為

適 當 ， 可 在 酒 牌 上 附 加 發 牌 條 件 ， 限 制 處 所 內 可 容 納 的 人 數 。  

 

8. 警 方 是《 應 課 稅 品 (酒 類 )規 例 》的 執 法 部 門，會 對 所 有 領 有

酒 牌 的 處 所 進 行 牌 照 巡 查 。 如 處 所 內 容 納 的 人 數 超 出 酒 牌 局 規 定

可 容 納 的 人 數 ， 警 方 可 對 持 牌 人 作 出 檢 控 。  

 

消 防 安 全  

 

9. 在 處 理 食 肆 牌 照 或 合 格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時，消 防 處 或 民 政 事 務



 - 4 -

總 署 會 進 行 火 警 風 險 評 估 。 正 如 上 文 第 7 段 所 述 ， 為 確 保 樓 宇 有

足 夠 的 逃 生 途 徑 ， 屋 宇 署 會 根 據 《 守 則 》 的 規 定 ， 參 照 預 定 人 數

／ 可 容 納 人 數 ， 評 估 樓 宇 的 逃 生 途 徑 是 否 足 夠 。 消 防 處 和 民 政 事

務 總 署 會 就 任 何 違 反 相 關 條 例 ／ 規 例 的 個 案 採 取 法 律 行 動 。    

 

10. 自 二 零 零 八 年 一 月 以 來 ， 消 防 處 共 進 行 了 3 6 1 次 巡 查 ， 對

3 9 座 有 為 數 不 少 樓 上 酒 吧 的 樓 宇 內 領 有 酒 牌 處 所 的 經 營 者 發 出 8 5

份 消 除 火 警 危 險 通 知 書 。 消 防 處 亦 已 制 訂 應 變 計 劃 ， 以 應 付 樓 上

酒 吧 林 立 的 處 所 發 生 的 緊 急 事 故 。  

 

其 他 滋 擾  

 

11. 警 方 通 常 是 處 理 噪 音 滋 擾 報 告 的 首 個 部 門。警 方 負 責 處 理 由

公 眾 地 方 發 出 的 噪 音 滋 擾 ， 並 將 從 售 酒 處 所 發 出 的 噪 音 滋 擾 轉 交

環 境 保 護 署 進 行 調 查 。 至 於 環 境 衞 生 滋 擾 ， 食 環 署 會 在 接 獲 投 訴

後 ， 巡 視 樓 宇 的 公 用 地 方 ， 並 針 對 滋 擾 來 源 採 取 行 動 。    

 

進 一 步 監 管 樓 上 酒 吧 的 建 議  

 

1 2 .  就 有 些 區 議 會 和 居 民 的 關 注 ， 當 局 正 考 慮 應 否 在 上 文 第 7

至 11 段 所 述 的 措 施 外，就 一 座 樓 宇 可 容 納 的 樓 上 酒 吧 的 數 目 及 該

等 酒 吧 可 容 納 的 人 數 上 限 作 出 其 他 限 制 。 有 關 限 制 措 施 可 包 括 ，

在 參 考 樓 上 酒 吧 和 有 關 樓 宇 的 面 積 和 規 模 後 ， 就 樓 宇 內 可 容 納 的

樓 上 酒 吧 的 數 目 及 該 等 處 所 可 容 納 人 數 上 限 訂 立 一 個 更 嚴 格 的 限

制。這 一 個 行 政 限 制 將 會 成 為 酒 牌 局 的 一 個 指 引，供 酒 牌 局 考 慮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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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任 何 就 樓 上 酒 吧 作 出 新 的 限 制 的 建 議，必 須 平 衡 社 區 利 益 和

業 界 對 合 法 營 商 的 期 望 。 我 們 將 仔 細 及 深 入 地 就 我 們 的 初 步 建 議

諮 詢 業 界 ， 區 議 會 ， 以 及 其 他 持 份 者 。  

 

利 便 營 商  

 

1 4 .  在 20 0 6 年 ， 效 率 促 進 組 就 簽 發 酒 牌 進 行 了 檢 討 ， 並 就 現 行

發 行 酒 牌 制 度 的 原 則，流 程 和 各 部 門 溝 通 等 各 方 面 提 出 了 1 6 項 建

議 (列 於 附 件 )。 所 有 短 期 至 中 期 的 建 議 都 已 落 實 。  

 

1 5 .  有 關 檢 討 亦 建 議 政 府 應 就 現 行 法 例 下 兩 方 面 進 行 檢 討 ：  

 

( a )  檢 討 持 有 酒 牌 的 合 適 人 選 ， 包 括 容 許 多 名 獲 授 權 人 士 監 管

有 關 處 所 ﹔  

 

( b )  檢 討 法 例 其 他 細 節 ， 例 如 牌 照 有 效 期 ， 以 及 刊 登 報 章 啟 事

以 通 知 公 眾 人 士 有 關 酒 牌 申 請 的 需 要 。  

 
適 合 持 有 酒 牌 者  

 

1 6 .  目 前，酒 牌 只 限 發 給 自 然 人。業 界 關 注 到 向 自 然 人 簽 發 酒 牌

的 做 法 ， 可 能 會 造 成 業 務 暫 停 的 危 機 ， 因 為 根 據 持 牌 條 件 ， 持 牌

人 須 親 自 監 管 處 所 ， 而 持 牌 人 可 能 是 處 所 的 僱 員 。 如 僱 員 出 現 變

動 ， 經 營 者 便 須 辦 理 牌 照 轉 讓 ， 而 有 關 手 續 需 時 。 該 報 告 建 議 政

府 考 慮 修 訂 法 例 ， 容 許 公 司 持 有 酒 牌 ； 如 這 樣 做 並 不 可 行 ， 則 應

容 許 由 多 名 自 然 人 持 有 酒 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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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我 們 留 意 到 《 卡 拉 OK 場 所 條 例 》 (第 57 3 章 )對 許 可 證 或 牌

照 申 請 人 定 下 的 其 中 一 項 條 件，是 申 請 人 須 適 宜 經 營 該 卡 拉 OK 場

所。第 57 3 章 又 規 定，任 何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如 申 領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，

須 由 為 此 而 授 權 的 人 以 該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的 代 表 身 分 提 出 申 請 ；

如 發 牌 當 局 發 出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， 該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上 須 註 明 該 人 是

代 表 該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而 獲 發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的 。 根 據 第 57 3 章 ，

任 何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可 向 發 牌 當 局 提 出 申 請 ， 以 另 一 名 人 士 替 代

名 列 於 有 關 許 可 證 或 牌 照 上 作 為 該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代 表 的 人 。  

 

1 8 .  第 57 3 章 可 作 為 我 們 研 究 為 第 10 9B 章 進 行 修 訂 的 一 個 參

考 ， 讓 有 意 申 領 酒 牌 的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， 可 由 為 此 而 授 權 的 人 以

該 法 人 團 體 或 合 夥 的 代 表 身 分 提 出 申 請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必 須 確 保 有

關 修 訂 不 會 影 響 持 牌 人 的 法 律 責 任 和 社 會 治 安 ， 以 及 不 會 損 害 發

牌 制 度 的 完 整 。  

 

牌 照 的 有 效 期 和 刊 登 報 章 啟 事 的 需 要  

 

1 9 .  效 率 促 進 組 建 議 將 酒 牌 的 有 效 期 延 長 至 長 於 一 年，以 減 輕 業

界 每 年 為 牌 照 續 牌 的 行 政 負 擔 。 此 外 ， 效 率 促 進 組 亦 建 議 取 消 在

酒 牌 局 考 慮 酒 牌 申 請 個 案 前 兩 星 期 刊 登 報 章 啟 事 的 要 求 。  

 

2 0 .  我 們 同 意 現 行 行 政 安 排 確 有 進 一 步 簡 化 的 空 間。在 牌 照 有 效

期 方 面，當 局 可 考 慮 就 第 10 9B 章 進 行 修 訂，令 酒 牌 局 可 酌 情 簽 發

有 效 期 不 長 於 兩 年 的 酒 牌 ， 同 時 亦 可 引 入 覆 核 機 制 ， 令 酒 牌 局 監

察 有 關 持 牌 處 所 的 表 現 ， 並 按 情 況 向 有 關 處 所 施 加 額 外 持 牌 條



 - 7 -

件 。 我 們 亦 建 議 取 消 刊 登 報 章 啟 事 的 要 求 ， 因 為 現 時 已 有 其 他 更

有 效 的 通 訊 渠 道 讓 市 民 得 知 可 能 成 立 新 的 領 有 酒 牌 的 處 所 。  

 

下 一 步 工 作  

 

2 1 .  我 們 會 考 慮 委 員 就 上 文 所 述 的 建 議 提 出 的 意 見，然 後 諮 詢 各

持 份 者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2 2 .  請 委 員 就 上 文 建 議 提 出 意 見 。  

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 



效率促進組就簽發酒牌工作所提出 16 項經已落實的建議  
 
 

( a )  同步處理撤銷舊牌照與新申請。  

( b )  不再等待食肆牌照／合格證明書簽發才處理酒牌的申請；

同步處理酒牌申請和食肆牌照／合格證明書的申請。  

( c )  建立牌照申請進度查詢設施。  

( d )  授權牌照辦事處審批無爭議的個案。  

( e )  為員工就甚麼情況下提交個案至預備會議定出更清晰的準

則。  

( f )  改善與業界和相關部門的溝通。  

( g )  採用電腦範本，以便更快捷地擬備提交酒牌局的文件。  

( h )  會社酒牌新申請不再轉介民政事務總署的牌照事務處。  

( i )  重新訂定個案轉介警務處的準則。  

( j )  改善櫃位服務，為酒牌申請和轉讓提供一站式服務。  

( k )  改善申請指南及申請表格，方便申請人作出申請。  

( l )  精簡牌照轉讓的處理程序。  

( m)  就各項申請的主要程序制定服務承諾。  

( n )  為酒牌設立資訊科技系統，支援酒牌的電子申請和處理。  

( o )  會社酒牌新申請不再轉介律政司，以查核會社會章。  

( p )  當申請個案需提交酒牌局在預備會議中考慮時，向申請人

作出通報。  

附件  


